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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5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 2015-005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3日以

电子邮件、电话和书面方式告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5年4月14日下午在公司办

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独立董事何大安先生已于2014年8

月底辞职，在公司改选的独立董事就任之前，其仍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务），实到董事8人，董事卢卫伟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

托董事林坚先生代为出席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议，会

议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会议由董事长吴立东先生主持，经过充分沟通、研究和讨论，董事会形成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将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将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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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此议案将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5,897,314.10 元（母公司），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589,731.41 元，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132,791,891.59 元，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38,099,474.28 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股东回报规划，同时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 2014 年年末总股本 35,13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 0.15 元现金红利（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5,269,500.00

元，剩余 132,829,974.28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此议案将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披露内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内控审计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披露内容。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环境报告书》。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披露内容。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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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披露内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详见公司 2015-006公告，此议案将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管 2014 年度薪酬的议案》； 

详见公司 2014年度报告披露数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 2014年度述职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披露内容。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审计委员会2014年度履职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披露内容。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 2014 年度报酬的议

案》； 

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 2014 年度的财务审计和

内控审计机构。根据 2014年度实际审计的工作量，董事会拟支付其 2014年度的

财务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50万元，内控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15万元（审计人员的差

旅住宿费用等另行支付）。 

公司董事会对该所多年来为公司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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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自从本公司发起设立起至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直受聘

为本公司的财务审计机构，同时在公司 2012 年度推行内控制度以来，该所也受

聘为本公司的内控审计机构，该所为本公司规范运作、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和内部

控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表决提议，公司拟续聘该所为本公

司 2015 年度的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 1年。 

此议案将提交 2014年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与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相

应经济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 2015-007公告，此议案将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时关

联股东应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子公司浙江民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互保

协议并提供相应经济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 2015-007公告，此议案将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并提供

相应经济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 2015-007公告，此议案将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提供银

行贷款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 2015-008公告，此案将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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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2015-009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 15日  

 


